
附件1

象山区林长会议制度

第一条 根据象山区委、象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象山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为规范林长会议，充分发挥林长会议在林长制工作中的决策、部署、监督、协调作用，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林长指象山区区级林长，所称副林长指象山区区级副林长。
第三条 林长会议是指区级林长按有关规定召开的会议，是研究部署林长制工作的最高规格会议，是区林长最重要的工作平台。
第四条 林长会议由本级林长召开，区级林长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1次，由本级林长办公室承办。
第五条 林长会议参会人员为本级林长、副林长、林长制成员单位和下一级林长。因议题内容需要其他人员出席的，由本级林长确定。
第六条 林长会议主要内容： 

（一）研究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和林业生态建设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和方案；

（二）审定象山区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生态建设重大行动、重大工程；

    （三）研究解决象山区涉林特大特难问题；

（四）通报象山区上一年度林长任务落实情况，表彰先进，鞭策后进；
（五）其他需要研究的涉林重大问题。

第七条 林长会议应于会后20个工作日内形成会议纪要。林长会议议决事项及部署布置的工作，由本级林长办公室负责督办。

第八条 林长会议纪要应于本级林长会议后20个工作日内报上一级林长办公室备案。
第九条 各级副林长可根据林长制工作需要召开专题会议，由本级林长办公室承办。各级分管林业工作的副林长、林长办公室主任可根据工作需要召开林长办公室会议。参会人员由召开会议者确定。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象山区林长办公室负责解释。2022年6月24日发布的《象山区林长会议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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